
附件1：

《深圳市坪山区法治政府建设行动方案（2021－2025年）》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表
序号

听证参加
人姓名

听证会意见 采纳情况

1 蒙娴

1.第四项提到“关于对改革急需立法条件成熟的，抓紧
出台”，因为区级层面没有立法权，所以想了解一下所
说的立法建议是指规范性文件还是其他的？
2.关于第二十项“对于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......确因紧
急需要征收、征用的，应当给予充分赔偿或者补偿。”
中的赔偿，因为赔偿是属于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时候才提
出，放在这是否妥当？

采纳。
解释说明：1.关于第四项，不是专指规范性文件的制定，实际上区级是没有立
法权的，但可以提立法建议。
2.关于第二十项，合理补偿没有问题，但即使是应急也不能违背程序规定，与
法治政府建设初衷违背。采纳该意见，将删除关于“赔偿”的表述。

2 刘小吟

1.关于第五项中新兴领域的立法建议，目前，相关企业
在我区的生产经营中存在痛点堵点，比如生物医药方
面，在立法建议方面，建议厘清行业痛点堵点问题，促
进行业发展。
2.关于第十一项，以街道名义执法这部分，建议区层面
要加强街道执法的监管力度，以及对街道执法的监管、
执法流程和细节要确定下来。
3.关于第十二项，对于群众、企业切身利益重点领域的
执法，建议加强民众、企业与人大代表、个人工作室的
联络与沟通。个人工作室平时接触到的纠纷很多涉及到
行政执法，可以加强与其联系，增加纠纷化解途径。
4.关于第十七项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行政调
解，术业有专攻，建议引入律师团队等专业力量，参与
矛盾纠纷化解，促进调解主体多元化。
5.关于第三十三项对街道执法力度的监管问题，建议在
对土地历史遗留问题上，区级部门应该对执法流程给予
高度关注和重点监督，以推进区关于土地历史遗留问题
的着力解决。
6.关于第三十八点，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不了解自身的法
定职责，建议对公职人员分一般性的法律常识考核和对
政府职能相关的法律考核，对政府职能考核需要更严格
一些，考核与考评挂钩，以达到考核、培训的实质效果
。

采纳。
解释说明：1.关于第五项，针对行业痛点堵点问题，要分清是制度上的还是制
度执行层面的问题。如果是制度上的问题，可以提出立法建议；如果是执行层
面，则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，从执法监管、包容审慎等方面来进行完善制度执
行机制，在法律框架下落实合规管理等，规范企业合法经营，同时也做好政府
部门的服务，共同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。
2.关于第十一项，执法监督层面，区级有职权，目前街道综合执法改革，有
400多项执法事项下放到街道，根据街道综合执法改革要求，职能部门要做好
指导监督管理培训，我局统筹全区的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工作，对执法行为进行
监督，但无法完全从行业角度来进行监督指导，部分单位虽然相关职权已经下
放到街道，但是法律赋予执法权限是在区级，在未来的法治工作中，落实区级
部门指导监督职能。
3.关于第十二项，对重点领域的执法，加强与人大代表和群众的沟通很有必
要，民众重点关注领域，可能会对社会生活有重大的影响，我们将会在《行动
方案》中予以完善。
4.关于第十七项，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，
而不只有人民调解，整个社会的矛盾纠纷治理可以有更多更专业的人员参与。
5.关于第三十三项，关于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，之所以存在历史遗留问
题，很多是由于之前的流程不规范，导致问题遗留到现在。区里可以从推动城
市更新或土地整备等政策、制度完善的角度去推动遗留问题的解决，以推动立
法等方式解决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。
6.关于第三十八项，加强法律培训这一点，之前的培训，对于培训效果没有进
行衡量。培训应该注重实效性，我们会努力推动，争取把公职人员学法，领导
讲法等落到实处，把学法培训落到实处，并探索把其列入法治政府考核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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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叶风生

关于第十一项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考虑到街
道的承接能力，执法权限下放由征求意见的600多项变
成400多项，在劳动监察和安全生产执法权未下放的情
况下，根据现在全国统一换证的要求，执法证只能由编
制所在部门进行申领，安监、劳动这一块100多项的执
法在街道，但是职责和编制在区直单位，换证后，可能
存在街道无劳动监察和安全生产执法证的情况下，又要
开展劳动、安全的执法。到时候执法权到底是谁？建议
能明确过渡时期，这一方面的执法到底怎么做。

解释说明：关于第十一项，执法下放是趋势。现在全国统一执法证将会导致劳
动监察证取消，但执法事项还在，到时候又可能因无执法证而无法执法。关于
换证事宜，我们这边会将情况向市局进行反馈。

4 肖艳云
建议能够增加关于财税方面的普法宣传教育，如《税法
》的宣传。

解释说明：坪山区有制定专门的普法规划，我们会将相关建议在“八五”普法
规划和法治社会规划予以纳入。

5 董亚川

1.关于第十二项，提到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是否有出
处？惩罚性赔偿应该由法院来进行，法治政府建设按照
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该是该罚多少是多少，对轻的有规
定，对重的也有规定。
2.关于第十五项，积极探索与军事单位海关等单位开展
联合执法，军事单位联合执法在坪山区实际工作中是否
有这方面的需求。
3.关于第二十九项，加强公平竞争审查里面有重复性表
述，建议删除。
4.关于第三十项，依法打击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
供商业秘密等行为中“刺探”表述是否恰当。
5.关于第三十一项“完善涉企举报投诉受理机制，接诉
即办，健全“政府承诺+社会监督+失信”问责机制”，
关于失信的表述是否合适？

采纳。
解释说明：1.关于第十二项，参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<法治政府建设实施
纲要（2021－2025年）>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；
2.关于第十五项，已修改。
3.关于第二十九项，重复表述，已修改；
4.关于第三十项，跟相关法律表述保持一致。
5.关于第三十一项，表述有误，已修改为“政府承诺+社会监督+失信问责”机
制。

6 周昌

1.建议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衔接，考虑到立法的程
序要求及时间要求较高，对于重点新兴领域政府可以进
行行政指导作为过渡。相比于负面清单，企业更需要的
是行业监管部门教他们怎么做。
2.在多元矛盾化解纠纷方面，律师参与调解，可以探索
拓宽法律援助范围，不仅限于工伤等，建议在复议那一
块也可以探索引入法律援助，由律师指引当事人依法合
理维护合法权利，也同时提前介入矛盾化解工作。

解释说明:1.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，可以在新兴行业做行政指导，但是要把握
好度，以免增加行政相对人的负担。
2.探索将法律援助范围扩大到行政复议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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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陈锐锋

1.关于第五项推动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立法，建议在重
点领域方面增加学前、义务教育领域，教育与民众生活
实际密切相关。
2.关于第十一项，在行政执法主体目录与行政执法事项
目录的动态衔接，因行政执法领域上有很多重叠的地
方，街道下放后解决了一部分，但是仍存在处罚事权下
放了但是强制事权未下放的情况，建议参考坪山区政务
服务数据管理局做的一网统管清单，建议梳理部分下放
事项。
3.关于第十四项，规定了不予行政处罚、应当从轻或者
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，建议增加关于“可以从轻可以减
轻”相关内容，可以借鉴交通首违不罚的例子；
4.关于第三十四项，建议将“无正当理由”修改为“情
势变更或不可抗力”与民法相衔接。

采纳。
解释说明：1.关于第五项，学前和义务教育，涉及到重要民生领域，坪山区也
有针对该领域开展了一些工作，如针对全区的学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对全区
所有类型的房屋也进行了梳理。坪山区也是全市第一个将学分划分规则按规范
性文件相关流程来制定的。
2.关于第十一项，动态清单细化问题，区司法局在统筹执法的时候有执法协调
职能，会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沟通；
3.关于第十四项，关于“可以从轻减轻”的意见，市直机关都有出一些规定或
者通知，但是层级很低，不系统，随意性很强。可以从轻减轻的规定，因为与
行政处罚法相关，一刀切的进行规定，可能会造成执法不公的现象，区层面也
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，可以从市政府规章来进行推动等更高层面的来规范。
4.关于第三十四项意见，采纳。

8 方国鑫
第三十九项，关于国有企业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，想问
一下是企业自己来设还是司法局统筹？

解释说明：关于第三十九项，总法律顾问由企业自己来设 ，企业也是指区属
国企。

9 周军 无意见

10 董惠贞 无意见


